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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6. 扩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大会，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扩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

会的 2006 年 7 月 26 日第 2006/237 号决定， 

 又注意到 2006 年 3 月 8 日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1
 和

2006 年 5 月 30 日爱沙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2
 中有关扩大执行委员

会的要求， 

 1. 决定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数目由七十个

国家增至七十二个国家； 

 2.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2007 年组织会议续会上选举新增的成员。 

 

2006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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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2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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